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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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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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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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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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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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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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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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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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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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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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倉
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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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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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伍
拾
叄
石
肆
斗
係
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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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年
前
收
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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莊
穀
併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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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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淸
查
計
存
穀
壹
萬
玖
千
陸
百
陸
拾
捌
石

貳
斗
壹
升
壹
合
壹
勺

又
同
治
元
年
起
每
年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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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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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莊
租
穀
肆
百
伍

拾
肆
石
叄
斗
貳
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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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十
一
年
淸
查
計
儲
穀
壹
萬
叄
千
柒
百
貳
拾
玖
石

肆
斗
壹
升
柒
合

又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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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莊
租
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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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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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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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
叄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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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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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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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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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石
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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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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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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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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穀
壹
千
伍
百
柒
拾
陸
石
伍
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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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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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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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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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十
二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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碾
水
災
賑
濟
穀
壹
千
叄
百
貳
拾
肆
石

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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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
升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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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籌
價
發
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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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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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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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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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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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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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
歴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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歴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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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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漂
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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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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穀
叄
萬

玖
千
陸
百
肆
拾
貳
石
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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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
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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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
勺
伍
抄
實
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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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千
陸
百
陸
拾
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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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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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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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
勺
陸
抄

同
治
十
二
年
藩
司
發
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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叄
千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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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縣
董
耀
焜
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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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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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收
穀
肆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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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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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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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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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石
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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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
餘
穀
貳
石
壹
斗

義
倉

城
內
義
倉
儲
穀
肆
百
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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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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穀
貳
百
伍
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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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
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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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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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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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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穀
貳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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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玖
石
零
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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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
升
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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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義
倉
儲
穀
肆
拾
石
零
伍
斗

洗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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倉
儲
穀
叄
百
柒
拾
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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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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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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倉
共
儲
穀
叄
百
陸
拾
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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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斗

下
榔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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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義
倉
共
儲
穀
伍
百
肆
拾
伍
石
捌
斗

上
榔
保
義
倉
儲
穀
貳
百
陸
拾
伍
石

外
白
砂
保
義
倉
儲
穀
壹
百
壹
拾
壹
石
肆
斗

內
白
砂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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倉
儲
穀
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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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拾
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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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
斗
伍
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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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

案
同
治
元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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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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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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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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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
紳
士
黃

日
昇
唐
仁
匯
黃
錫
東
謝
爾
庸
黃
錫
祉
等
定
章
勸
捐

凡
民
家
收
穀
壹
百
石
捐
穀
貳
拾
石
就
地
設
立
倉
廒

公
議
首
士
管
理
以
備
凶
荒
自
元
年
起
至
三
年
止
共

捐
穀
叄
千
餘
石
業
將
設
廒
地
方
及
各
保
捐
穀
數
目

稟
報
在
案

又
同
治
十
一
年
知
府
魏
式
曾
捐
穀
壹
百
石
知
縣
唐
賡

先
後
捐
穀
壹
百
石
前
代
理
知
縣
胡
啟
運
捐
穀
伍
拾
石

府
經
歴
王
恩
照
捐
穀
貳
拾
伍
石
府
教
授
丁
振
聲
捐
穀

陸
石
署
縣
訓
導
劉
華
鍈
捐
穀
㭍
石
典
史
周
蘭
捐
穀
拾

貳
石
共
叄
百
石
又
將
本
年
救
生
局
餘
錢
撥
買
穀
㭍
百

石
共
湊
成
本
穀
壹
千
石
儲
府
倉
分
厚
生
正
德
利
用
叄

廒
派
令
救
生
局
紳
士
妥
爲
經
理
以
備
平
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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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
穀

一
額
解
永
綏
營
每
年
兵
米
壹
千
㭍
百
零
捌
石
分
兩
批
碾

解
每
穀
壹
石
碾
米
肆
斗
㭍
升
照
算
動
倉
穀
叄
千
陸
百

叄
拾
肆
石
零
肆
升
貳
合
伍
勺
陸
抄
閏
年
加
米
陸
拾
石

應
加
穀
壹
百
貳
拾
㭍
石
陸
斗
伍
升
玖
合
伍
勺

一
額
解
保
靖
營
每
年
兵
米
捌
百
石
每
穀
壹
石
照
前
計
算

動
用
倉
穀
壹
千
㭍
百
零
貳
石
壹
斗
貳
升
㭍
合
陸
勺
陸

抄
以
上
貳
項
穀
價
均
由
司
庫
請
領
買
補

一
額
借
永
順
協
每
年
兵
穀
貳
千
叄
百
伍
拾
伍
石
貳
斗

一
額
借
古
丈
坪
營
每
年
兵
穀
貳
千
貳
百
陸
拾
㭍
石
肆

斗
捌
升
陸
合
肆
勺

以
上
貳
項
穀
價
均
由
營
撥
餉
移
還
買
補

一
嵗
科
兩
考
院
試
府
試
縣
試
及
過
往
差
使
並
府
縣
每

年
値
日
辦
公
人
役
食
米
按
年
由
縣
捐
價
采
買
穀
壹
千

伍
百
肆
拾
壹
石
零
㭍
升
捌
合
捌
勺
捌
抄

以
上
總
共
需
穀
壹
萬
壹
千
陸
百
貳
拾
㭍
石
伍
斗
玖

升
伍
合

采
買
本
城
保
穀
肆
百
貳
拾
陸
石
壹
斗
㭍
升
捌
合

勺
哈
保
穀
肆
百
伍
拾
石
零
㭍
斗
叄
升

守
車
保
穀
叄
百
捌
拾
捌
石
零
捌
升

洗
車
保
穀
肆
百
伍
拾
石
零
㭍
斗
貳
升
陸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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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車
窩
保
穀
肆
百
叄
拾
㭍
石
零
貳
合

內
白
砂
保
穀
肆
百
叄
拾
肆
石
玖
斗
捌
升
陸
合

外
白
砂
保
穀
壹
千
零
貳
拾
壹
石
零
㭍
升
玖
合

內
顆
砂
保
穀
玖
百
捌
拾
㭍
石
伍
升
零
肆
合

外
顆
砂
保
穀
捌
百
捌
拾
壹
石
伍
斗
伍
升
壹
合

內
塔
臥
保
穀
壹
千
零
陸
拾
㭍
石
零
伍
升
肆
合

外
塔
臥
保
穀
壹
千
零
玖
拾
㭍
石
捌
斗
壹
升
㭍
合

內
龍
保
穀
壹
千
貳
百
叄
拾
壹
石
捌
斗
叄
升
㭍
合

外
龍
保
穀
陸
百
叄
拾
壹
石
捌
斗
肆
升
肆
合

以
上
內
保
共
采
買
穀
玖
千
伍
百
零
陸
石
叄
斗
捌
升

捌
合

上
榔
保
穀
陸
百
陸
拾
捌
石
肆
斗
㭍
升
伍
合

下
榔
保
穀
叄
百
壹
拾
陸
石
陸
斗
㭍
升
肆
合

施
溶
保
穀
壹
千
壹
百
叄
拾
陸
石
零
伍
升
捌
合

以
上
外
保
共
采
買
穀
貳
千
壹
百
貳
拾
壹
石
貳
斗
零

㭍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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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俸
廩

知
縣
俸
銀
四
十
五
兩

門
子
二
名

每
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共
銀
一
十
二
兩

皁
隸
一
十
六
名

每
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共
銀
九
十
六
兩

馬
快
八
名

每
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共
銀
四
十
八
兩

民
壯
五
十
名
　
雍
正
八
年
奉
撥
給
知
府
同
知
通
判
各

衙
門
䕶
衞
實
存
三
十
九
名

每
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均
由
縣
支
給

共
銀
三
百
兩

轎
傘
扇
夫
七
名

每
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共
銀
四
十
二
兩

禁
卒
八
名

每
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共
銀
四
十
八
兩

庫
子
四
名

每
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共
銀
二
十
四
兩

斗
級
四
名

每
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共
銀
二
十
四
兩

訓
導
俸
銀
三
十
一
兩
五
錢
二
分
加
品
俸
銀
八
兩
四
錢
八

分
共
銀
四
十
兩

由

縣

代

領

齋
夫
三
名

每
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十

二

兩

共
銀
三
十
六
兩

門
斗
二
名

每
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七

兩

二

錢

共
銀
一
十
四
兩
四
錢

典
史
俸
銀
三
十
一
兩
五
錢
二
分

門
子
一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皁
隸
四
名

每
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共
銀
二
十
四
兩

馬
夫
一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王
村
巡
檢
俸
銀
三
十
一
兩
五
錢
二
分

皁
隸
二
名

每
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共
銀
一
十
二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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俸

廩

　

　

九

弓
兵
一
十
四
名

每
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共
銀
八
十
四
兩

外
鋪
司
六
十
七
名

每

名

嵗

支

工

食

銀

六

兩

共
銀
四
百
零
二
兩

孤
貧
十
名
口
糧
銀
二
十
兩
六
錢

嘉
慶
二
年
添
設
額
外
孤
貧
六
名
照
章
每
名
每
日
給
口

食
銀
六
釐

又
王
村
毛
坪
高
望
界
三
步
站
每
站
安
設
健
夫
四
名
專

遞
綏
靖
鎭
公
文
三
站
共
十
二
名
每
季
應
領
工
食
銀
伍

拾
肆
兩
每
年
共
領
工
食
銀
貳
百
壹
拾
陸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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戸

口

　

　

十

戸
口

縣
屬
土
民
不
徵
丁
銀
原
無
丁
數
然
編
審
滋
生
人
丁
仍

欽
遵
康
熙
五
十
二
年

恩
詔
人
丁
以
五
十
年
丁
册
定
爲
常
額
嗣
後
編
審
滋
生
造
報
永

不
加
賦
乾
隆
三
十
七
年
停
止
編
審
惟
將
查
造
煙
册
民

數
載
入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雍
正
九
年
編
審
滋
生
人
丁
一
十
一
丁

乾
隆
元
年
編
審
滋
生
人
丁
七
丁

乾
隆
六
年
編
審
滋
生
人
丁
九
丁

乾
隆
十
一
年
編
審
滋
生
人
丁
八
丁

乾
隆
十
六
年
編
審
滋
生
人
丁
五
丁

乾
隆
二
十
一
年
編
審
滋
生
人
丁
六
丁

乾
隆
二
十
六
年
編
審
滋
生
人
丁
九
丁

煙
册
民
數

乾
隆
二
十
五
年
土
苗
客
民
編
戸
三
萬
四
千
一
百
八
十

七
口
一
十
八
萬
五
千
二
十
一

內
土
戸
一
萬
三
百
四
十
六
口
一
十
一
萬
三
千
七
百
六

十
五
　
苗
戸
四
千
六
百
八
十
口
二
萬
五
千
一
百
三
十

三
　
客
戸
九
千
一
百
五
十
五
口
四
萬
六
千
一
百
二
十

三嘉
慶
二
十
一
年
土
苗
客
民
編
戸
五
萬
四
千
三
百
一
十

口
三
十
萬
二
千
六
百
九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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戸

口

　

　

十

一

同
治
十
年
編
審
土
苗
客
民
編
戸
二
萬
零
五
百
二
十
九
口
十

萬
五
千
七
百
四
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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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

月

夫

　

十

二

　

　

　

　

示

革
值
月
夫
示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知

府

張
天
如

照
得
永
屬
之
永
保
龍
三
縣
向
有
値
月
土
夫
一
項
每
月

輪
流
在
城
守
候
而
龍
邑
則
用
至
三
十
餘
名
龍
頭
巡
檢

衙
門
亦
有
一
十
六
名
之
多
本
府
查
永
屬
地
方
僻
處
楚

邊
山
高
路
險
凡
有
差
務
以
及
各
官
往
來
若
不
僱
用
民

夫
則
寸
步
難
移
但
無
事
之
日
亦
將
各
夫
羈
縻
在
城
甚

非
恤
民
之
道
經
本
府
詳
奉
撫
司
道
憲
批
𠃔
將
値
月
土

夫
概
行
裁
革
但
於
用
夫
之
時
先
期
傳
喚
應
用
事
畢
卽

令
囘
家
安
業
蒙
藩
憲
以
先
期
傳
喚
恐
啟
差
役
需
索
之

端
議
令
値
夫
之
鄕
派
撥
頭
人
三
名
在
城
以
便
臨
時

傳
喚
各
等
因
本
府
又
恐
派
用
頭
人
或
有
在
鄕
斂
錢
滋

事
之
處
行
令
該
縣
妥
議
今
據
各
該
縣
詳
稱
向
來
用
夫

俱
令
鄕
保
傳
喚
並
無
差
役
滋
擾
今
於
用
夫
之
日
亦
可

令
鄕
保
先
期
傳
喚
無
庸
另
派
頭
人
在
城
守
候
等
情
據

此
查
該
縣
用
夫
向
例
旣
憑
鄕
保
傳
喚
並
不
差
役
下
鄕

亦
不
必
另
派
頭
人
守
候
則
需
索
科
斂
等
弊
俱
可
杜
絶

除
檄
令
各
縣
時
存
保
赤
體
恤
民
艱
外
合
行
出
示
曉
諭

爾
等
須
仰
遵
各
憲
裁
革
月
夫
德
意
凡
遇
用
夫
之
日
一

經
鄉
保
傳
喚
卽
須
踴
躍
急
公
毋
得
稍
有
怠
緩
至
若
龍

山
縣
之
向
用
客
夫
卑
轎
及
撥
夫
掃
除
大
堂
牧
馬
打
更

並
書
役
下
鄕
私
役
背
包
等
事
早
經
本
府
檄
禁
愼
毋
再

違
鄉
保
藉
稱
在
城
守
候
勾
通
衙
役
派
索
費
用
等
事
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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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

上

司

　

十

三

　

　

　

　

積

弊

由
重
懲
決
不
姑
貸

詳
革
土
司
積
弊

摘

錄

一

條

　

　

　

知

府

袁
承
寵

一
僱
覓
民
夫
宜
應
酌
定
夫
價
也
查
土
司
向
例
每
用
人

夫
卽
令
各
舍
把
照
戸
派
撥
並
無
夫
價
名
曰
當
差
今
旣

改
流
凡
上
憲
過
往
以
及
一
切
公
務
不
無
需
用
人
夫
之

處
乃
士
民
不
通
漢
語
卽
重
價
僱
覓
皆
不
肯
應
付
不
得

不
令
鄉
保
頭
人
公
平
僱
倩
詎
有
不
肖
之
徒
仍
踵
錮
弊

按
戸
派
撥
膽
將
所
發
夫
價
銀
侵
蝕
分
肥
總
因
土
民
從

不
知
領
夫
價
之
故
應
請
每
夫
一
名
每
日
連
米
飯
共
給

夫
價
銀
四
分
勒
於
石
碑
遍
行
曉
諭
使
人
人
共
知
倘
再

敢
派
撥
侵
吞
夫
價
定
將
鄉
保
頭
人
革
責
究
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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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
里

　

　

十

四

都
里

本
城
保
　
　
　
　
勺
哈
保
　
　
　
　
守
車
保

洗
車
保
　
　
　
　
車
窩
保
　
　
　
　
內
白
砂
保

外
白
砂
保
　
　
　
內
顆
砂
保
　
　
　
外
顆
砂
保

內
塔
臥
保
　
　
　
外
塔
臥
保
　
　
　
內
龍
保

外
龍
保
　
　
　
　
上
榔
保
　
　
　
　
下
榔
保

施
溶
保
　
　
　
　
王
家
保
　
　
　
　
田
家
保

以
上
十
八
保
屬
縣
治

沖
正
保
　
　
　
　
羅
衣
保
　
　
　
　
西
英
保

功
全
保

以
上
四
保
本
屬
縣
境
嗣
因
距
城
窵
遠
復
添
設
古
丈

坪
同
知
分
轄
所
有
糧
稅
學
校
仍
歸
縣
治

按
縣
屬
十
八
保
先
後
區
分
不
同
改
土
後
乾
隆
七
年

經
知
縣
王
伯
麟
清
釐
保
甲
將
本
城
內
外
及
四
鄉
各

保
共
編
爲
二
十
字
號
城
內
外
分
爲
城
廂
二
字
十
八

保
分
爲
時
和
世
泰
人
夀
年
豐
正
德
利
用
厚
生
萬
邦

咸
甯
一
十
八
字
城
內
編
城
字
號
城
外
編
廂
字
號
猛

峝
保
編
時
字
號
內
白
砂
保
編
和
字
號
外
白
砂
保
編

世
字
號
內
塔
臥
保
編
泰
字
號
外
塔
臥
保
編
人
字
號

內
顆
砂
保
編
夀
字
號
外
顆
砂
保
編
年
字
號
內
龍
保

編
豐
字
號
外
龍
保
編
正
字
號
上
榔
保
編
德
字
號
下

榔
保
編
利
字
號
施
溶
保
編
用
字
號
功
全
保
編
厚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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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
里

　

　

十

五

號
沖
正
保
編
生
字
號
西
英
保
編
萬
字
號
羅
衣
保
編

邦
字
號
王
家
保
編
咸
字
號
田
家
保
編
甯
字
號
嗣
因

移
同
知
分
駐
古
丈
坪
以
功
全
沖
正
西
英
羅
衣
四
保

歸
其
統
轄
而
以
猛
峝
改
爲
本
城
勺
哈
守
車
洗
車
車

窩
五
保
仍
稱
十
八
保
此
縣
屬
十
八
保
先
後
不
同
之

原
委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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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
甲

　

　

十

六

保
甲

團

練

附

團
練
始
於
唐
保
甲
始
於
宋
二
者
相
輔
而
行
凡
以
清
內

盜
禦
外
侮
也
明
以
團
練
諸
務
分
統
於
按
察
使
分
巡
道

國
朝
因
之
蓋
有
團
練
之
官
乃
有
團
練
之
民
乾
隆
嘉
慶
間

劉
名
策
傅
鼐
征
苗
奏
捷
非
其
效
歟
惟
欲
精
團
練
先
行

保
甲
保
甲
行
然
後
由
保
選
丁
訓
丁
䕶
團
團
丁
無
匪
類

所
向
有
功
縣
屬
民
苗
雜
處
東
北
與
永
定
桑
植
接
壤
林

易
藏
奸
東
南
與
沅
陵
連
界
河
易
通
賊
團
保
尤
宜
認
眞

稽
查
咸
豐
六
年
知
縣
孫
翹
澤
奉

上
諭
新
頒
大
臣
奏
議
事
宜
變
通
酌
辦
在
案
同
治
九
年
知
縣
唐

賡
奉
札
遵
辦
在
案
其
保
甲
章
程
謹
依

前
撫
憲
□
□
保
甲
局
憲
新
頒
刊
本
不
贅
錄

團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之
內
不
拘
十
家
八
家
總
以
衡
宇
相
依
者
聯
爲

□
□
再
以
牌
內
聲
息
相
通
者
聯
爲
一
團
團
有
長
又
於

□
團
之
中
無
論
貧
富
家
出
一
丁
編
爲
一
册
必
須
年
十

八
嵗
以
上
五
十
嵗
以
下
强
壯
有
力
者
充
之
按
村
之
大

小
以
定
丁
之
多
寡
選
擇
公
正
老
成
紳
耆
充
爲
團
總
團

長
分
别
總
理
約
束
並
訓
練
技
藝
其
有
畸
零
單
戸
卽
附

於
附
近
團
內
一
律
編
查
並
責
成
團
清
其
團
族
清
其
族

如
一
家
有
犯
九
家
同
坐
團
總
團
長
實
心
任
事
不
得
懈

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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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

練

附

　

十

七

一
團
丁
宜
酌
給
口
糧
凡
値
操
演
技
藝
之
期
每
人
給
米

一
升
鹽
菜
錢
三
十
文
如
有
警
報
卽
停
力
作
共
相
抵
禦

每
名
給
米
一
升
鹽
菜
錢
一
百
文
毋
許
稍
有
刻
減

一
遇
有
匪
人
卽
鳴
鑼
相
助
每
戸
均
須
踴
躍
𢹂
帶
器
具

協
力
捉
拿
解
究
當
堂
賞
給
花
紅
銀
牌
如
有
能
盤
獲
著

名
逃
凶
逃
盜
及
訪
查
奸
細
要
犯
蹤
迹
報
信
者
酌
量
加

等
給
賞
以
示
鼓
勵

一
勸
諭
助
捐
以
充
團
練
經
費
凡
團
練
壯
丁
設
立
團
總

所
需
口
糧
等
項
卽
在
於
各
保
內
殷
實
之
家
銀
錢
穀
米

量
力
捐
出
各
從
其
便
以
供
支
用

一
支
用
經
費
卽
於
各
村
內
殷
實
公
正
之
人
經
手
發
給

以
專
責
成
仍
將
用
數
逐
一
據
實
登
　
以
憑
查
考

一
各
團
總
團
長
查
閱
團
丁
實
係
奮
勇
武
藝
兼
全
者
卽

將
訓
練
之
人
與
該
團
丁
一
併
酌
賞
其
因
循
懈
怠
者
從

重
罰
懲

一
團
勇
卽
係
本
村
各
戸
農
工
執
業
之
壯
丁
充
當
以
本

村
之
人
守
䕶
本
村
之
地
不
得
雇
用
游
手
好
閑
之
輩
各

村
紳
耆
協
同
團
丁
父
兄
家
長
隨
時
訓
導
約
束
勉
爲
善

良
如
頑
梗
不
化
公
同
指
名
稟
究

一
團
練
壯
丁
及
各
村
團
練
團
長
均
應
造
具
花
名
清
册

註
明
住
址
習
何
技
藝
以
備
稽
查
點
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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蠲

卹

　

　

十

八

蠲
卹

雍
正
八
年

詔
新
設
永
順
縣
秋
糧
豁
免
一
年
　
九
年

詔
湖
南
本
年
額
徵
錢
糧
蠲
免
四
十
萬
兩

乾
隆
十
年

詔
將
丙
寅
年
各
省
錢
糧
通
行
蠲
免
照
康
熙
五
十
一
年
之
例
將

兩
省
分
爲
三
年
以
次
豁
免
嗣
後
該
省
應
免
之
年
或
遇

水
旱
等
事
若
不
格
外
加
恩
則
被
澤
未
爲
普
遍
著
將
特

恩
應
免
之
數
登
記
櫃
册
於
開
徵
之
年
補
行
豁
除

三
十
四
年

詔
邇
年
辦
理
進
剿
緬
匪
一
事
其
湖
南
省
經
過
各
州
縣
明
年
應

徵
地
丁
錢
糧
蠲
免
十
分
之
三

三
十
五
年

詔
湖
南
省
地
丁
錢
糧
全
行
蠲
免

四
十
二
年

詔
湖
南
省
地
丁
錢
糧
於
己
亥
年
全
行
蠲
免

五
十
五
年

詔
各
省
應
徵
錢
糧
通
行
蠲
免

五
十
九
年

詔
各
省
節
年
正
耗
及
因
災
緩
征
帶
征
銀
穀
實
欠
在
民
者
□
□

行
豁
免

六
十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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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九

詔
各
省
於
嘉
慶
元
年
應
徵
錢
糧
俱
行
蠲
免

嘉
慶
二
年
縣
屬
額
徵
秋
糧
銀
奉

旨
豁
免

嘉
慶
三
年
縣
屬
額
徵
秋
糧
銀
奉

旨
豁
免

嘉
慶
四
年
縣
屬
額
徵
秋
糧
銀
奉

旨
減
免

嘉
慶
十
四
年
奉

恩
詔
錢
糧
全
行
豁
免

嘉
慶
十
八
年
奉

恩
旨
錢
糧
全
予
豁
免

嘉
慶
二
十
四
年
奉

恩
詔
錢
糧
全
行
豁
免

咸
豐
九
年
奉

旨
自
咸
豐
九
年
以
前
民
欠
錢
漕
正
雜
銀
兩
豁
免

同
治
十
二
年
奉

恩
詔
自
同
治
六
年
以
前
民
欠
錢
糧
准
予
蠲
免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賦

役

志

　

鹽

法

　

　

二

十

鹽
法

縣
屬
例
食
淮
鹽
雍
正
十
三
年
陸
續
題
定
邑
中
新
編
男

婦
四
萬
四
千
二
十
四
口
應
引
一
千
二
十
四
道
每
引
課

銀
八
錢
四
分
改
子
鹽
四
十
三
包
計
共
四
萬
四
千
三
十

二
包
包
重
八
觔
給
示
專
商
承
辦
運
赴
王
村
總
埠
分
售

仍
於
城
內
設
總
店
一
所
鳳
灘
五
溪
河
九
道
水
各
有
查

鹽
卡
房
軍
興
以
來
江
淮
道
梗
鹽
引
日
疲
道
光
元
年
准

民
買
食
川
鹽
惟
不
得
過
十
觔
之
多
淮
商
稟
退
經
前
督

撫
飭
令
水
路
置
鳳
灘
王
村
信
坪
三
卡
陸
路
置
惹
毛
坪

關
園
塘
傍
湖
塘
萬
民
岡
細
砂
壩
龍
爪
關
六
卡
堵
緝
用

鹽
大
夥
惟
是
蜀
壤
接
隣
其
鹽
味
厚
値
輕
以
致
淮
鹽
顆

粒
不
人
而
鹽
課
日
減
地
勢
又
處
蜀
下
游
路
歧
百
出
鹽

販
先
經
龍
山
保
靖
抽
驗
卽
紆
道
分
馳
不
能
以
川
稅
之

贏
補
淮
稅
之
絀
故
屢
經
催
核
定
章
數
年
迄
無
成
議
同

治
十
一
年
奉

上
諭
分
淮
川
引
界
澧
州
准
暫
銷
川
引
澧
州
界
內
仍
可
由
淮

商
酌
設
子
店
明
其
本
係
淮
引
地
方
以
示
扶
淮
抑
川
俾

淮
引
日
就
暢
旺
縣
屬
路
通
岳
常
今
照
章
奉
行
不
容
川

鹽
闌
入

案
川
鹽
有
二
一
曰
白
鹽
係
粒
鹽
色
白
微
紅
多
食
味

苦
出
四
川
彭
水
縣
郁
山
廠
一
曰
鍋
巴
鹽
係
塊
鹽
質

如
石
塊
色
黑
味
鮮
出
四
川
犍
爲
縣
永
通
廠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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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
官

志

　

目

錄

　

　

二

十

一

永
順
縣
志
卷
四

職
官
志

邊
邑
之
官
必
外
補
而
久
任
者
欲
其
於
地
宜
於
民
習
也

夫
自
州
縣
以
下
位
卑
而
親
民
其
爲
民
禍
福
也
最
先
而

民
之
德
怨
之
者
亦
最
切
於
虖
孰
謂
邊
邑
之
氓
其
耳
目

可
得
而
緣
飾
哉
今
仍
舊
志
所
載
及
邇
來
數
十
年
間
官

斯
邑
者
以
次
備
錄
其
有
循
績
可
稽
昭
然
在
人
耳
目
者

傳
其
畧
於
後
是
亦
當
世
得
失
之
林
也
志
職
官

秩
官

宦
績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知

縣

　

　

二

十

二

秩
官

知
縣

李
　
瑾
雲
南
河
陽
縣
舉
人
雍
正
八
年
任
十
二
年
陞
永
順

通
判
卸
事

徐
正
恩
順
天
宛
平
縣
人
雍
正
十
二
年
任
乾
隆
三
年
陞

永
順
通
判
卸
事

謝
昌
言
安
徽
池
州
府
靑
陽
縣
人
乾
隆
三
年
由
府
經
歴

委
署
縣
事
四
年
卸
事

王
伯
麟
四
川
廣
元
縣
舉
人
乾
隆
四
年
任
十
年
丁
憂
卸

事宮
書
祿
山
東
登
州
副
榜
乾
隆
十
年
任
十
一
年
卸
事

陳
朝
圭
廣
西
鬱
林
州
副
榜
乾
隆
十
一
年
任
十
六
年
推

升
道
州
知
州
卸
事

馮
子
式
湖
北
黃
岡
縣
進
士
乾
隆
十
六
年
任
十
七
年
卸

事趙
　
賢
浙
江
錢
塘
縣
進
士
乾
隆
十
七
年
任
十
八
年
卸

事延
　
福
滿
州
正
白
旗
崇
喜
佐
領
下
監
生
由
刑
部
筆
帖
式

乾
隆
十
九
年
任
二
十
年
離
任

陳
惠
疇
江
蘇
鹽
城
縣
進
士
乾
隆
二
十
一
年
任
三
十
一

年
卸
事

張
繼
莘
湖
北
東
湖
縣
舉
人
乾
隆
三
十
一
年
署
事
三
十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知

縣

　

　

二

十

三

三
年
卸
事

邱
宗
周
順
天
大
興
縣
監
生
乾
隆
三
十
三
年
任
三
十
五

年
離
任

尹
宗
夏
直
隸
密
雲
縣
人
乾
隆
三
十
五
年
任
三
十
六
年

卸
事

彭
樹
本
河
南
夏
邑
縣
人
乾
隆
三
十
六
年
任
三
十
七
年

卸
事

荆
道
乾
山
西
臨
晉
縣
舉
人
乾
隆
三
十
七
年
任
三
十
八

年
丁
憂
卸
事

梁
濟
生
直
隸
正
定
府
舉
人
乾
隆
三
十
八
年
任
三
十
九

年
卸
事

梁
尚
秉
廣
東
順
德
縣
舉
人
乾
隆
三
十
九
年
任
四
十
一

年
卸
事

倪
允
邁
貴
州
開
泰
縣
進
士
乾
隆
四
十
一
年
任
旋
卸
事

丁
應
甲
江
蘇
武
進
縣
監
生
乾
隆
四
十
一
年
任
四
十
六

年
卸
事

王
祖
馨
江
蘇
華
亭
縣
監
生
乾
隆
四
十
六
年
任
五
十
一

年
告
病
卸
事

鄧
謙
利
廣
東
永
安
縣
舉
人
乾
隆
五
十
一
年
任
五
十
二

年
卸
事

張
振
翔
河
南
商
城
縣
監
生
乾
隆
五
十
二
年
任
五
十
四

年
丁
憂
卸
事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知

縣

　

　

二

十

四

楊
皋
亮
雲
南
石
屏
州
舉
人
乾
隆
五
十
五
年
任
是
年
丁

憂
卸
事

黃
德
基
江
西
石
城
縣
舉
人
乾
隆
五
十
五
年
任
旋
卸
事

周
　
鑑
順
天
大
興
縣
吏
員
乾
隆
五
十
五
年
任

孔
繼
峰
廣
東
長
樂
縣
附
貢
生
乾
隆
六
十
年
任

黃
德
基
嘉
慶
三
年
復
任

趙
洛
安
𡽪
合
肥
縣
進
士
嘉
慶
五
年
任

范
鶴
年
山
西
洪
洞
縣
進
士
嘉
慶
六
年
任

王
樹
荀
嘉
慶
七
年
任

馮
　
澵
廣
東
瓊
山
縣
監
生
嘉
慶
九
年
任

莊
心
簡
廣
東
番
禺
縣
人
嘉
慶
十
三
年
任
通
志
載
十
一
年

任施
崙
源
江
蘇
金
匱
縣
監
生
嘉
慶
十
五
年
任

茅
瑞
順
天
大
興
縣
監
生
嘉
慶
十
八
年
任

郭
濳
直
隸
天
津
縣
吏
員
由
府
經
歴
於
嘉
慶
二
十
一
年
任

二
十
三
年
卸
事

張
桂
五
浙
江
歸
安
縣
人
嘉
慶
二
十
三
年
任
二
十
五
年

卸
事

鄧
夢
鯉
福
建
德
化
縣
人
嘉
慶
二
十
五
年
任
道
光
元
年

卸
事

楊
耀
曾
直
隸
河
間
縣
副
榜
道
光
元
年
任
旋
卸
事

沈
樹
基
江
蘇
武
進
縣
人
由
縣
丞
於
道
光
元
年
代
理
縣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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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
官

志

　

知

縣

　

　

二

十

五

事顧
　
棻
道
光
元
年
任

楊
鼎
才
道
光
二
年
任
旋
卸
事

成
　
枌
浙
江
慈
溪
縣
人
道
光
二
年
任
旋
卸
事

顧
棻
道
光
三
年
囘
任
五
年
卸
事

邱
裕
霖
湖
北
建
始
縣
廩
貢
道
光
五
年
任
旋
卸
事

施
崙
源
道
光
五
年
復
任
七
年
卸
事

王
　
璋
江
蘇
溧
陽
縣
監
生
道
光
七
年
任
八
年
卸
事

施
崙
源
道
光
八
年
復
任
九
年
卸
事

沈
樹
基
道
光
九
年
復
任
十
年
卸
事

陳
翰
道
光
十
年
任
旋
卸
事

謝
文
謨
福
建
龍
巖
州
舉
人
道
光
十
年
任
十
一
年
卸
事

楊
啟
德
道
光
十
一
年
任
旋
卸
事

費
　
晉
順
天
大
興
縣
監
生
道
光
十
一
年
任
十
四
年
卸
事

韓
　
曜
浙
江
錢
塘
縣
進
士
道
光
十
四
年
任
旋
卸
事

趙
衍
和
山
東
萊
陽
縣
人
由
供
事
於
道
光
十
四
年
任
十

五
年
卸
事

馮
茂
勳
江
西
省
舉
人
道
光
十
五
年
任
十
六
年
卸
事

翟
　
誥
安
徽
涇
縣
監
生
道
光
十
六
年
任
旋
卸
事

趙
　
璧
浙
江
山
陰
縣
監
生
道
光
十
六
年
任
十
八
年
卸
事

陳
錫
麟
江
西
新
淦
縣
舉
人
道
光
十
八
年
任
二
十
年
卸
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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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
官

志

　

知

縣

　

　

二

十

六

秦
廷
杰
江
蘇
金
匱
縣
蔭
生
道
光
二
十
年
任
二
十
二
年

卸
事

方
夀
康
福
建
閩
縣
監
生
道
光
二
十
二
年
任
旋
卸
事

韋
偉
人
安
徽
太
湖
縣
舉
人
道
光
二
十
二
年
任
二
十
四

年
卸
事

秦
廷
杰
道
光
二
十
四
年
復
任
二
十
九
年
卸
事

張
毓
洛
順
天
昌
平
州
人
由
供
事
於
道
光
二
十
九
年
任

旋
卸
事

裕
　
麟
漢
軍
鑲
黃
旗
監
生
道
光
二
十
九
年
任
咸
豐
元

年
卸
事

張
毓
洛
咸
豐
元
年
復
任
旋
卸
事

陳
秉
鈞
雲
南
寶
甯
縣
進
士
咸
豐
元
年
任
四
年
卸
事

陳
其
昌
貴
州
開
泰
縣
附
生
咸
豐
四
年
由
府
經
歴
署
任
旋
卸
事

孫
翹
澤
貴
州
黃
平
州
舉
人
咸
豐
四
年
任
十
年
卸
事

錢
步
滜
浙
江
仁
和
縣
監
生
咸
豐
十
年
任
十
一
年
卸
事

周
玉
衡
浙
江
蕭
山
縣
舉
人
咸
豐
十
一
年
任
同
治
元
年

卸
事

呂
邦
俊
江
蘇
陽
湖
縣
進
士
同
治
元
年
任
旋
卸
事

任
　
瑛
江
蘇
宜
興
縣
進
士
同
治
元
年
任
三
年
卸
事

王
　
彬
湖
北
江
夏
縣
監
生
同
治
三
年
任
旋
卸
事

任
　
瑛
同
治
三
年
復
任
旋
卸
事

王
　
彬
同
治
四
年
復
任
五
年
卸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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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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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　

知

縣

　

　

二

十

七

薛
超
文
浙
江
山
陰
縣
貢
生
同
治
五
年
任
八
年
告
病
卸

事土
恩
照
安
徽
歙
縣
監
生
同
治
八
年
由
府
經
歴
代
理
旋
卸
事

胡
啟
運
安
徽
當
塗
縣
監
生
同
治
八
年
任
九
年
卸
事

唐
　
賡
雲
南
昆
明
縣
舉
人
同
治
九
年
由
桂
陽
縣
調
任
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卸
事

董
耀
焜
湖
北
江
夏
縣
監
生
同
治
十
二
年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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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
官

志

　

訓

導

　

　

二

十

八

訓
導

黃
日
炳
長
沙
府
甯
鄉
縣
嵗
貢
雍
正
十
三
年
任
乾
隆
五

年
卸
事

郭
邦
宏
郴
州
桂
東
縣
嵗
貢
乾
隆
六
年
任
十
四
年
卸
事

劉
語
上

通

志

載

劉

培

上

岳
州
府
巴
陵
縣
嵗
貢
乾
隆
十

四
年
任
十
六
年
奉
調
卸
事

伍
致
璘
澧
州
慈
利
縣
嵗
貢
乾
隆
十
六
年
任
十
九
年
卸
事

張
聖
羽
長
沙
府
善
化
縣
嵗
貢
乾
隆
十
九
年
任
二
十
年

奉
調
卸
事

羅
時
昶
常
德
府
桃
源
縣
拔
貢
乾
隆
二
十
一
年
任
二
十

二
年
奉
調
離
任

王
　
鏵
永
州
府
祁
陽
縣
副
榜
乾
隆
二
十
二
年
任
三
十

二
年
卸
事

劉
亨
基
長
沙
府
湘
潭
縣
舉
人
乾
隆
三
十
二
年
任
旋
卸
事

龔
大
萬
常
德
府
武
陵
縣
拔
貢
乾
隆
三
十
三
年
任
三
十

五
年
卸
事

雷
道
衍
永
州
府
零
陵
縣
拔
貢
乾
隆
三
十
五
年
任
四
十

一
年
卸
事

賀
　
嶲
長
沙
府
湘
潭
縣
嵗
貢
乾
隆
四
十
一
年
任
四
十

二
年
卸
事

鄧
　
植
郴
州
永
興
縣
拔
貢
乾
隆
四
十
二
年
任
四
十
四

卸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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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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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
官

志

　

訓

導

　

　

二

十

九

劉
大
章
長
沙
府
攸
縣
貢
生
乾
隆
四
十
四
年
任
四
十
五

年
卸
事

舒
于
中
辰
州
府
漵
浦
縣
貢
生
乾
隆
四
十
五
年
任
旋
卸

事寗
德
懷
寶
慶
府
邵
陽
縣
副
榜
乾
隆
四
十
五
年
任
四
十

六
年
卸
事

譚
　
卓
長
沙
府
湘
潭
縣
嵗
貢
乾
隆
四
十
六
年
任
旋
卸

事楊
應
謙
長
沙
府
甯
鄉
縣
副
榜
乾
隆
四
十
六
年
任
四
十

八
年
卸
事

李
隆
森
桂
陽
州
貢
生
乾
隆
四
十
八
年
任
四
十
九
年
卸

事歐
永
錫
寶
慶
府
新
化
縣
副
榜
乾
隆
四
十
九
年
任
五
十

四
年
卸
事

王
繡
茂
衡
州
府
衡
陽
縣
拔
貢
乾
隆
五
十
四
年
任
六
十

年
卸
事

謝
振
闈
長
沙
府
湘
鄉
縣
拔
貢
乾
隆
六
十
年
任
嘉
慶
九

年
卸
事

朱
怡
鎡
常
德
府
武
陵
縣
拔
貢
嘉
慶
九
年
任
十
一
年
卸

事蔣
　
莊
永
州
府
東
安
縣
拔
貢
嘉
慶
十
一
年
任
十
四
年

卸
事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訓

導

　

　

三

十

林
拱
瑜
衡
州
府
衡
山
縣
舉
人
嘉
慶
十
四
年
任
二
十
四

年
卸
事

謝
　
珍
長
沙
府
長
沙
縣
舉
人
嘉
慶
二
十
四
年
任
道
光

七
年
卸
事

余
宗
訓
岳
州
府
平
江
縣
進
士
道
光
七
年
以
府
教
授
兼

理
八
年
卸
事

高
大
鈐
常
德
府
桃
源
縣
副
榜
道
光
八
年
任
十
八
年
卸

事趙
　
𤩹
道
光
十
八
年
以
知
縣
兼
理

謝
㦤
箴
長
沙
府
長
沙
縣
舉
人
道
光
十
八
年
任
十
九
年

卸
事

唐
隆
運
衡
州
府
衡
山
縣
舉
人
道
光
十
九
年
任
二
十
五

年
卸
事

曹
春
曉
道
光
二
十
五
年
以
府
教
授
兼
理
旋
卸
事

唐
隆
運
道
光
二
十
五
年
復
任
咸
豐
五
年
卸
事

陳
千
裕
乾
州
廳
嵗
貢
咸
豐
五
年
任
六
年
卸
事

陳
洪
道
咸
豐
六
年
以
府
教
授
兼
理
旋
卸
事

藍
江
注
寶
慶
府
新
化
縣
舉
人
咸
豐
六
年
任
八
年
卸
事

李
永
弻
咸
豐
八
年
以
府
教
授
兼
理
旋
卸
事

唐
　
沐
辰
州
府
沅
陵
縣
舉
人
咸
豐
八
年
任
九
年
卸
事

易
光
焯
長
沙
府
醴
陵
縣
拔
貢
咸
豐
九
年
任
十
一
年
卸

事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訓

導

　

　

三

十

一

蕭
譜
彬
咸
豐
十
一
年
以
府
教
授
兼
理
同
治
元
年
卸
事

尹
宗
鬯
長
沙
府
攸
縣
副
榜
同
治
元
年
任
四
年
卸
事

滕
嗣
源
同
治
四
年
以
府
教
授
兼
理
五
年
卸
事

焦
福
申
長
沙
府
攸
縣
貢
生
同
治
五
年
任
九
年
卸
事

丁
振
聲
同
治
九
年
以
府
教
授
兼
理
旋
卸
事

劉
華
鍈
長
沙
府
湘
潭
縣
貢
生
同
治
九
年
任
十
二
年
卸

事羅
教
純
長
沙
府
善
化
縣
副
榜
同
治
十
二
年
任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巡

檢

　

　

三

十

二

王
村
巡
檢

王
進
孝
順
天
大
興
縣
吏
員
雍
正
七
年
任
乾
隆
三
年
卸

事錢
宏
仁
順
天
大
興
縣
吏
員
乾
隆
三
年
任
十
二
年
推
陞

卸
事

畢
繼
孔
江
南
江
甯
縣
吏
員
乾
隆
十
二
年
任
十
三
年
卸

事韓
高
華
順
天
大
興
縣
吏
員
乾
隆
十
三
年
任
二
十
二
年

病
故

田
朝
泰
浙
江
石
門
縣
吏
員
乾
隆
二
十
二
年
任
三
十
六

年
卸
事

張
璘
順
天
大
興
縣
監
生
乾
隆
三
十
六
年
任
三
十
八
年

卸
事

戴
飛
熊
順
天
大
興
縣
吏
員
乾
隆
三
十
八
年
任
四
十
年

病
故
卸
事

張
廷
栻
安
徽
貴
池
縣
人
由
供
事
於
乾
隆
四
十
年
任
四

十
九
年
卸
事

張
璘
乾
隆
五
十
年
復
任
嘉
慶
十
二
年
卸
事

婁
淮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嘉
慶
十
二
年
任
道
光
十
一
年

卸
事

沈
坤
浙
江
錢
塘
縣
監
生
道
光
十
一
年
任
十
三
年
卸
事

許
厚
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道
光
十
三
年
任
旋
卸
事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巡

檢

　

　

三

十

三

張
運
慶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道
光
十
七
年
任
二
十
二
年

病
故
卸
事

王
敏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道
光
二
十
二
年
任
病
故

嚴
煜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道
光
二
十
二
年
以
保
靖
縣
典

史
兼
理
二
十
三
年
卸
事

李
振
芬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道
光
二
十
三
年
任
二
十
六

年
卸
事

黃
宗
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道
光
二
十
六
年
任
旋
卸
事

朱
玉
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道
光
二
十
六
年
任
二
十
七

年
卸
事

孫
晳
浙
江
紹
興
府
監
生
道
光
二
十
七
年
以
典
史
兼
理

旋
卸
事

任
　
萼
　
　
　
　
　
道
光
二
十
七
年
任
二
十
八
年
卸

事翟
承
澍
貴
州
貴
筑
縣
監
生
道
光
二
十
八
年
任
旋
卸
事

傅
祥
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道
光
二
十
九
年
任
三
十
年
卸

事張
國
森
江
蘇
江
陰
縣
監
生
道
光
三
十
年
任
咸
豐
五
年
卸

事向
元
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咸
豐
五
年
以
古
丈
坪
巡
檢
兼

理
旋
卸
事

張
國
森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咸
豐
五
年
囘
任
七
年
病
故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巡

檢

　

　

三

十

四

何
　
佩
甘
肅
西
甯
縣
人
咸
豐
七
年
以
古
丈
坪
巡
檢

兼
理
旋
卸
事

茹
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咸
豐
七
年
任
九
年
卸
事

陸
紹
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咸
豐
九
年
任
十
年
卸
事

陳
光
涵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咸
豐
十
年
任
同
治
元
年
卸

事朱
益
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同
治
　
年
任
旋
卸
事

王
恩
照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同
治
五
年
以
府
經
歴
兼
理

六
年
卸
事

章
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同
治
六
年
任
七
年
卸
事

王
澧
順
天
宛
平
縣
監
生
同
治
七
年
任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田

家

洞

　

三

十

五

　

　

　

　

巡

檢

田
家
峝
巡
檢

乾

隆

五

年

缺

裁

趙
維
新
順
天
宛
平
縣
人
雍
正
七
年
任
本
年
病
故

方
　
詔
順
天
平
谷
縣
人
雍
正
九
年
任
本
年
卸
事

朱
士
魁
順
天
大
興
縣
吏
員
雍
正
八
年
任
十
三
年
卓
異

赴
部
卸
事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典

史

　

　

三

十

六

典
史

閻
　
繡
陝
西
隴
州
吏
目
雍
正
七
年
任
十
二
年
丁
憂
卸
事

胡
自
敬
順
天
順
義
縣
吏
員
雍
正
十
二
年
任
乾
隆
五
年

陞
四
川
巡
檢
卸
事

陳
尚
義
浙
江
山
陰
縣
吏
員
乾
隆
五
年
任
十
二
年
卸
事

勞
宏
仁
順
天
大
興
縣
吏
員
乾
隆
十
二
年
任
十
九
年
卸

事堵
　
均
順
天
大
興
縣
吏
員
乾
隆
十
九
年
任
二
十
三
年
卸

事秦
　
隆
浙
江
山
陰
縣
監
生
乾
隆
二
十
三
年
任
二
十
九
年

卸
事

戴
飛
熊
順
天
大
興
縣
吏
員
乾
隆
二
十
九
年
任
三
十
六

年
卸
事

王
松
喬
浙
江
嘉
善
縣
監
生
乾
隆
三
十
六
年
任
五
十
一

年
離
任

馮
定
國
浙
江
慈
谿
縣
人
乾
隆
五
十
一
年
任
五
十
四
年

離
任

汪
思
聰
江
西
宜
平
縣
監
生
乾
隆
五
十
四
年
任
五
十
五

年
卸
事

梁
羣
長
廣
東
嘉
應
州
監
生
乾
隆
五
十
五
年
任
嘉
慶
四

年
卸
事

朱
舜
愷
順
天
大
興
縣
監
生
嘉
慶
四
年
任
旋
卸
事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典

史

　

　

三

十

七

陳
廷
柱
浙
江
山
陰
縣
監
生
嘉
慶
四
年
任
十
二
年
卸
事

劉
　
溥
浙
江
德
清
縣
監
生
嘉
慶
十
二
年
任
十
三
年
卸
事

李
起
鵾
順
天
宛
平
縣
人
嘉
慶
十
三
年
任
二
十
二
年
卸

事傅
　
烱
浙
江
山
陰
縣
監
生
嘉
慶
二
十
二
年
任
二
十
三
年

卸
事

楊
以
蘭
江
西
新
城
縣
監
生
嘉
慶
二
十
三
年
任
二
十
五

年
卸
事

兪
維
城
順
天
大
興
縣
供
事
嘉
慶
二
十
五
年
任
道
光
二

年
卸
事

唐
　
超
順
天
大
興
縣
人
道
光
二
年
任
七
年
卸
事

張
運
陞
四
川
射
洪
縣
吏
員
道
光
七
年
任
十
一
年
卸
事

劉
鳳
枝
順
天
大
興
縣
監
生
道
光
十
一
年
任
十
七
年
卸

事張
運
慶
順
天
宛
平
縣
監
生
道
光
十
七
年
任
旋
卸
事

彭
如
玉
江
西
甯
都
州
監
生
道
光
十
七
年
任
十
八
年
卸

事康
泰
甘
肅
皋
蘭
縣
吏
員
道
光
十
八
年
任
二
十
二
年
卸

事張
　
豫
安
徽
當
塗
縣
監
生
道
光
二
十
二
年
任
二
十
七
年

卸
事

孫
　
晳
浙
江
紹
興
府
　
　
監
生
道
光
二
十
七
年
任
二
十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典

史

　

　

三

十

八

八
年
卸
事

濮
思
源
浙
江
山
陰
縣
供
事
道
光
二
十
八
年
任
二
十
九

年
卸
事

章
五
林
安
徽
銅
陵
縣
監
生
道
光
二
十
九
年
任
旋
卸
事

翟
承
𩆩
貴
州
貴
筑
縣
監
生
道
光
二
十
九
年
任
三
十
年

卸
事

胡
　
淦
貴
州
定
番
縣
吏
員
道
光
三
十
年
任
咸
豐
元
年
卸
事

董
　
鈺
順
天
宛
平
縣
監
生
咸
豐
元
年
任
三
年
卸
事

張
玉
森
浙
江
山
陰
縣
供
事
咸
豐
三
年
任
旋
卸
事

鄭
家
蘭
江
西
上
饒
縣
監
生
咸
豐
三
年
任
四
年
卸
事

陳
其
昌
貴
州
開
泰
縣
附
生
以
經
歴
於
咸
豐
四
年
代
理

旋
卸
事

查
宜
勤
順
天
吏
員
咸
豐
五
年
任
六
年
卸
事

孫
蘭
浙
江
會
稽
縣
監
生
咸
豐
六
年
任
七
年
卸
事

白
金
璧
陝
西
楡
林
縣
吏
員
咸
豐
七
年
任
十
年
病
故

胡
祖
彝
廣
東
嘉
應
州
監
生
咸
豐
十
年
任
同
治
元
年
卸

事姜
運
蓮
江
西
清
江
縣
監
生
同
治
元
年
任
八
年
卸
事

湯
玉
誠
浙
江
仁
和
縣
監
生
同
治
八
年
任
旋
卸
事

姜
運
蓮
同
治
八
年
復
任
九
年
卸
事

周
蘭
江
西
南
豐
縣
監
生
同
治
九
年
任
十
一
年
卸
事

張
開
珍
湖
北
江
夏
縣
監
生
同
治
十
一
年
任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千

總

　

　

三

十

九

武
職

存
城
千
總

宋
吉
典
永
定
縣
人
行
伍
乾
隆
五
十
三
年
任
嘉
慶
二
年

卸
事

蔣
吉
賢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四
年
任
十
年
卸
事

石
開
福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十
年
任
十
五
年
卸
事

喩
士
德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十
五
年
任
二
十
三
年
卸
事

封
耀
祖
保
靖
縣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十
三
年
任
二
十
五
年

卸
事

馬
　
升
保
靖
縣
人
行
伍
道
光
八
年
任
十
一
年
卸
事

梁
成
宗
慈
利
人
行
伍
道
光
十
一
年
任
十
六
年
卸
事

張
克
明
乾
州
廳
人
行
伍
道
光
十
六
年
任
二
十
二
年
卸
事

王
綏
國
武
陵
縣
人
行
伍
道
光
二
十
二
年
任
二
十
九
年
卸

事朱
承
先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二
十
九
年
任
咸
豐
四
年
卸
事

田
士
材
邑
廕
弁
咸
豐
四
年
任
六
年
卸
事

臧
宗
全
靖
州
人
行
伍
咸
豐
六
年
任
同
治
元
年
卸
事

朱
元
超
邑
人
世
職
同
治
元
年
任
三
年
卸
事

陳
錦
超
邑
人
行
伍
同
治
三
年
任
旋
卸
事

彭
開
科
邑
人
武
生
同
治
三
年
任
七
年
卸
事

胡
得
元
武
陵
縣
人
同
治
七
年
任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千

總

　

　

又

三

十

九

馬
上
升
保
靖
縣
行
伍
道
光
八
年
任
十
一
年
卸
事

梁
成
宗
慈
利
行
伍
道
十
一
年
任
十
六
年
卸
事

張
克
明
乾
州
廳
行
伍
道
光
十
六
年
任
二
十
二
年
卸
事

王
綏
國
武
陵
縣
行
伍
道
光
二
十
二
年
任
二
十
九
年
卸
事

朱
承
先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二
十
九
年
任
咸
豐
四
年
卸
事

田
士
材
邑
廕
弁
咸
豐
四
年
任
六
年
卸
事

臧
宗
全
靖
州
行
伍
咸
豐
六
年
任
同
治
元
年
卸
事

朱
元
超
邑
人
世
職
同
治
元
年
任
三
年
卸
事

彭
開
科
邑
人
武
生
同
治
三
年
任
旋
卸
事

陳
錦
超
邑
人
行
伍
同
治
三
年
任
七
年
卸
事

胡
得
元
武
陵
縣
行
伍
同
治
七
年
任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把

總

　

　

四

十

王
村
駐
防
把
總

夏
尚
彝
湖
北
襄
陽
縣
行
伍
雍
正
七
年
任

劉
天
廷
湖
北
房
縣
行
伍
雍
正
七
年
任

龔
　
成
湖
北
襄
陽
縣
行
伍
雍
正
七
年
任

李
之
佐
湖
北
襄
陽
縣
武
舉
雍
正
七
年
任

羅
宗
偉
常
德
府
行
伍
雍
正
八
年
任

曾
發
昌
湖
北
興
山
縣
行
伍
雍
十
年
任

鄧
廷
瑞
湖
北
江
陵
縣
行
伍
雍
正
十
三
年
任

王
應
傑
河
南
通
許
縣
行
伍
乾
隆
二
年
任

吳
國
相
長
沙
縣
行
伍
乾
隆
二
年
任

彭
　
誠
邑
人
行
伍
乾
隆
三
年
任

項
　
錦
陝
西
長
安
縣
武
舉
乾
隆
三
年
任

于
之
胡
湖
北
江
夏
縣
行
伍
乾
隆
五
年
任

段
廷
言
湖
北
江
陵
縣
行
伍
乾
隆
六
年
任

王
大
周
邑
人
行
伍
乾
隆
七
年
任

李
方
宣
湖
北
江
夏
縣
行
伍
乾
隆
八
年
任

李
定
國
湖
北
漢
陽
縣
行
伍
乾
隆
十
一
年
任

鄧
　
玉
安
福
縣
行
伍
乾
隆
十
二
年
任

黃
漢
麟
芷
江
縣
行
伍
乾
隆
十
二
年
任

李
玉
學
邑
人
行
伍
乾
隆
十
五
年
任

王
大
升
沅
陵
縣
行
伍
乾
隆
十
七
年
任

龔
　
成
鳳
凰
廳
行
伍
乾
隆
二
十
一
年
任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把

總

　

　

四

十

一

蘇
　
凱
邑
人
行
伍
乾
隆
二
十
四
年
任

黃
正
榜
邑
人
行
伍
乾
隆
二
十
四
年
任

李
應
科
邑
人
行
伍
乾
隆
二
十
五
年
任

張
　
鼇
邑
人
行
伍
乾
隆
五
十
八
年
任
旋
卸
事

任
世
泰
邑
人
行
伍
乾
隆
五
十
八
年
任

喩
廷
松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年
任
五
年
卸
事

呂
星
保
沅
陵
縣
行
伍
嘉
慶
五
年
任

王
恩
沛
善
化
縣
武
舉
嘉
慶
九
年
任
十
年
卸
事

秦
由
理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十
年
任
十
五
年
卸
事

宋
士
相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十
五
年
任
十
八
年
卸
事

李
開
甲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十
八
年
任
旋
卸
事

瞿
士
祿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十
八
年
任
二
十
三
年
卸
事

萬
世
元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十
三
年
任
二
十
四
年
卸
事

余
　
明
湖
北
均
州
行
伍
嘉
慶
二
十
四
年
任
二
十
五
年

卸
事

馮
啟
恆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十
五
年
任
道
光
二
年
卸
事

趙
大
魁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二
年
任
五
年
卸
事

喩
國
恩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五
年
任
十
二
年
卸
事

曾
光
文
沅
陵
縣
行
伍
道
光
十
二
年
任
十
四
年
卸
事

王
朝
盛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十
四
年
任
十
七
年
卸
事

易
仁
漢
黔
陽
縣
行
伍
道
光
十
七
年
任
二
十
七
年
卸

事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把

總

　

　

又

四

十

一

朱
承
先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二
十
七
年
任
二
十
九
年
卸
事

姜
文
元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二
十
九
年
任
咸
豐
元
年
卸
事

黃
士
位
漵
浦
縣
行
伍
咸
豐
元
年
任
四
年
卸
事

宋
士
成
邑
人
行
伍
咸
豐
四
年
任
旋
卸
事

田
□
澤
鳳
凰
廳
行
伍
咸
豐
四
年
任
十
一
年
卸
事

戴
洪
福
瀘
溪
縣
行
伍
咸
豐
十
一
年
任
同
治
四
年
卸
事

王
太
康
邑
人
行
伍
同
治
四
年
任
旋
卸
事

周
定
邦
邑
人
行
伍
同
治
四
年
任
五
年
卸
事

賀
萬
年
漵
浦
縣
武
舉
同
治
五
年
任
八
年
卸
事

黃
昭
明
邑
人
武
童
同
治
八
年
任
旋
卸
事

陳
　
楨
邑
人
行
伍
同
治
八
年
任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把

總

　

　

四

十

二

劉
家
寨
駐
防
把
總

姚
維
級
邑
人
行
伍
乾
隆
四
十
年
任

項
世
德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五
年
任

錢
　
達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十
年
任

瞿
士
祿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十
八
年
任

余
　
明
湖
北
均
州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十
四
年
任

曾
光
文
沅
陵
縣
人
行
伍
道
光
十
四
年
任

易
仁
漢
黔
陽
縣
人
道
光
十
八
年
任

姜
文
元
邑
人
行
伍
咸
豐
元
年
任

田
祖
澤
鳳
凰
廳
人
行
伍
咸
豐
四
年
任

戴
洪
福
瀘
溪
縣
人
行
伍
咸
豐
十
年
任

賀
萬
年
漵
浦
縣
人
武
舉
同
治
四
年
任

陳
　
楨
邑
人
行
伍
同
治
七
年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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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
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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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
官

志

　

外

委

　

　

四

十

三

信
坪
協
防
外
委
把
總

石
天
位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年
任

萬
世
元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十
年
任
二
十
三
年
卸
事

趙
大
魁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十
三
年
任

朱
光
照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三
年
任
五
年
卸
事

王
朝
盛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五
年
任

馬
上
升
沅
陵
縣
人
行
伍
道
光
十
四
年
任

姚
大
典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二
十
九
年
任

陳
錦
超
邑
人
行
伍
咸
豐
十
年
任

戴
加
元
邑
人
行
伍
同
治
三
年
任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外

委

　

　

四

十

四

萬
民
岡
協
防
外
委
千
總

錢
　
達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元
年
任

劉
應
鸞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十
年
任

馮
啟
恆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十
七
年
任

朱
光
國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十
四
年
任

熊
文
奇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十
七
年
任

黃
士
位
漵
浦
縣
人
行
伍
道
光
二
十
三
年
任

羅
明
亮
長
沙
縣
人
行
伍
咸
豐
元
年
任

王
太
康
邑
人
行
伍
咸
豐
十
年
任

向
永
源
邑
人
行
伍
同
治
四
年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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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額

外

　

　

四

十

五

左
哨
額
外
外
委

姚
明
棟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年
任
五
年
卸
事

萬
世
璵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五
年
任

朱
光
國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十
八
年
任

喩
國
恩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十
四
年
任
二
十
五
年
卸
事

張
紹
志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十
五
年
任
道
光
三
年
卸
事

鄧
開
玉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三
年
任
八
年
卸
事

蕭
永
松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八
年
任

宋
開
文
沅
陵
縣
人
行
伍
道
光
十
六
年
任
十
九
年
卸
事

宋
士
成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十
九
年
任

姜
文
元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二
十
七
年
任
旋
卸
事

姚
大
典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二
十
七
年
任
旋
卸
事

歐
占
魁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二
十
九
年
任

龔
顯
藻
邑
人
行
伍
同
治
二
年
任
七
年
卸
事

徐
金
魁
邑
人
行
伍
同
治
七
年
任
■
■



 

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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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額

外

　

　

四

十

六

右
哨
額
外
外
委

瞿
世
祿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年
任
三
年
卸
事

朱
光
祖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三
年
任
五
年
卸
事

劉
應
鸞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五
年
任

萬
世
元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十
七
年
任
二
十
一
年
卸
事

姚
世
模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十
一
年
任
二
十
三
年
卸
事

宋
吉
春
邑
人
行
伍
嘉
慶
二
十
三
年
任
道
光
三
年
卸
事

劉
可
興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三
年
任
五
年
卸
事

汪
文
科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五
年
任

宋
顯
仁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十
七
年
任
十
九
年
卸
事

朱
承
先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十
九
年
任
二
十
三
年
卸
事

劉
清
太
邑
人
行
伍
道
光
二
十
三
年
任
二
十
五
年
卸
事

彭
開
科
邑
人
武
生
道
光
二
十
五
年
任

田
興
隆
古
丈
坪
人
行
伍
同
治
元
年
任
三
年
卸
事

張
大
雲
邑
人
行
伍
同
治
三
年
任
五
年
卸
事

毛
玉
林
邑
人
行
伍
同
治
五
年
任

熊
叔
壽
邑
人
行
伍
同
治
十
三
年
任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文

職

宦

　

四

十

七

　

　

　

　

績

文
職
宦
績

李
　
瑾
雲
南
河
陽
縣
舉
人
改
土
初
由
沅
陵
調
任
當
是
時

郡
縣
初
設
庶
事
草
創
素
性
勤
敏
早
作
夜
思
事
無
不
舉

如
建
城
垣
淸
田
賦
興
學
校
建
祠
宇
開
河
路
設
渡
船
造

橋
梁
置
郵
傳
行
保
甲
宣

聖
諭
皆
其
創
始
邑
志
亦
其
一
也
所
殷
殷
致
意
者
尤
在
後
此

升
科
一
節
語
詳
舊
志
序
中
蓋
其
爲
邑
民
計
至
深
且
遠

耳
吁
其
用
心
亦
懇
摯
矣
哉

徐
正
恩
順
天
宛
平
人
繼
李
君
宰
是
邑
能
舉
李
君
所
未

備
添
縣
署
倉
廒
建
王
村
倉
廒
其
彰
明
較
著
也
且
賦
性

慈
祥
治
民
必
求
實
惠
首
創
育
嬰
堂
養
濟
院
一
日
奉
府

憲
檄
飭
以
保
護
土
司
祠
墓
慨
然
曰
吾
志
早
已
及
此
也

其
仁
政
概
見
者
如
斯

陳
朝
圭
廣
西
鬱
林
副
榜
居
心
忠
厚
言
行
相
顧
有
拂
意

輒
齧
指
以
制
其
怒
折
獄
不
妄
加
捶
撻
其
教
訓
苗
人
子

弟
及
禁
漢
人
置
買
苗
土
皆
能
實
力
奉
行
故
民
苗
均
感

戴
焉

趙
　
賢
浙
江
錢
塘
縣
進
士
性
尚
寬
簡
有
惠
政

王
伯
麟
四
川
廣
元
縣
舉
人
邑
乘
其
增
修
也
其
爲
政
以

靖
邊
陲
聯
內
地
爲
先
乾
隆
七
年
奉
上
憲
飭
保
甲
親
歴

城
鄉
查
點
本
城
內
外
及
四
鄉
各
保
共
編
爲
二
十
字
號

無
事
耕
農
有
事
防
禦
時
至
苗
疆
曉
以
道
義
定
有
嚴
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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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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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
官

志

　

文

職

宦

　

四

十

八

　

　

　

　

績

士
苗
陋
習
各
款
俾
識
遵
行
風
俗
爲
之
丕
變
而
王
村
夾

樹
坪
二
處
公
館
亦
其
所
創
建
也

陳
惠
疇
江
蘇
鹽
城
縣
進
士
正
直
威
嚴
不
妄
言
笑
雖
嚴

寒
酷
暑
衣
冠
必
整
一
堂
吏
役
肅
如
也
修
牛
路
河
猛
峝

河
作
而
未
就
心
常
不
安
捐
置
義
塚
三
處
旌
李
石
氏
節

孝
化
民
勵
俗
善
政
多
端
宰
邑
十
年
案
無
畱
牘
弊
害
必

除
先
是
客
商
由
湖
北
四
川
販
馬
南
來
者
經
縣
境
每
蹂

踐
禾
麥
苗
土
譁
然
迺
設
法
阻
禁
民
始
安
業

張
繼
莘
愛
民
爲
心
勇
於
任
事
惜
不
久
即
去

荆
道
乾
山
西
臨
晉
縣
舉
人
秉
正
無
私
疾
惡
如
仇
宵
小

憚
之

梁
尚
秉
廣
東
順
德
縣
舉
人
廉
明
寬
厚
課
士
以
誠
嵗
饑

捐
廉
賑
卹
能
以
實
惠
歸
窮
民
邑
人
頌
其
神
明
云

丁
應
甲
江
蘇
武
進
縣
人
居
心
行
事
□
一
不
與
民
同
憂

樂
戊
戌
大
旱
精
誠
齋
潔
科
頭
步
□
雨
降
民
大
悅
復
捐

廉
周
乏
全
活
甚
眾

楊
皋
亮
雲
南
石
屏
州
舉
人
嚴
毅
耿
介
有
才
識
甫
下
車

百
務
遞
舉
旋
丁
艱
去
官
士
庶
謳
思
比
之
□
侯
云

黃
德
基
江
西
石
城
縣
舉
人
宰
縣
時
教
匪
苗
匪
邊
圉
不

靖
籌
軍
餉
調
團
保
征
書
旁
午
指
揮
自
如
因
公
下
鄉
採

風
問
俗
壁
紙
常
滿
再
修
縣
志
不
勞
而
成
未
幾
以
事
去

官
民
惜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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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
志

　

文

職

宦

　

四

十

九

　

　

　

　

績

莊
心
簡
廣
東
番
禺
縣
人
爲
政
以
身
教
孝
決
獄
讞
四
悉

本
母
訓
不
施
扑
擊
民
亦
莫
之
欺
嵗
饑
母
令
發
廩
平
糶

道
無
餓
殍

秦
廷
杰
江
蘇
金
匱
人
勤
案
牘
善
聽
斷
民
少
含
寃

趙
璧
浙
江
山
陰
人
清
廉
慈
惠
於
邑
中
無
論
諸
費
多
爲

撙
節
民
咸
賴
之

韋
偉
人
安
𡽪
太
湖
舉
人
精
明
强
幹
知
府
黃
倚
如
左
右

手
能
吏
也

周
玉
衡
浙
江
蕭
山
縣
舉
人
涖
任
未
久
石
逆
竄
擾
邊
境

郡
邑
戒
嚴
迺
出
貲
募
勇
以
爲
邑
人
倡
復
扼
要
防
堵
躬

親
巡
堞
晝
夜
不
倦
邑
之
轉
危
爲
安
公
力
也
去
之
日
士

民
餞
送
者
數
十
里
不
絕

任
　
瑛
江
蘇
宜
興
縣
進
士
同
治
元
年
石
黨
擾
蜀
及
龍
山

其
時
郡
伯
協
戎
均
赴
龍
堵
剿
瑛
獨
任
軍
務
籌
餉
調
勇

夙
夜
不
遑
又
能
事
事
撙
節
賊
退
猶
以
軍
餉
餘
款
立
軍

需
倉
其
實
心
辦
事
有
如
此
者



 

永
順
縣
志

卷
之
四
　

職

官

志

　

武

職

宦

　

五

十

　

　

　

　

績

武
職
宦
績

楊
有
鳳
字
鳴
岐
甘
肅
人
由
武
進
士
爲
永
順
協
都
司
貌

魁
梧
慷
慨
有
氣
節
大
憲
皆
器
之
乾
隆
三
十
七
年
秋
奉

檄
剿
金
川
收
復
美
落
索
諾
十
等
處
陞
授
提
標
遊
擊
四

十
年
春
又
奉
調
剿
川
逆
賞
給
花
翎
遇
賊
奮
不
顧
身
爲

士
卒
先
以
深
入
遇
害
事

聞
照
例
議
卹
賜
祭
廕
其
子
永
軍
民
人
士
敬
之
愛
之
建
祠

西
關
外
英
風
凜
凜
感
應
常
昭
下
有
楊
公
橋
其
在
任
時

所
建
也
碑
文
詳
藝
文
志

舊

志

所

載

黃
士
位
漵
浦
人
由
行
伍
任
王
村
汛
把
總
署
存
城
千
總
咸

豐
二
年
粤
匪
擾
楚
位
奉
調
赴
道
州
援
次
子
家
清
從
軍

賊
縋
石
傷
位
家
清
以
身
翼
免
援
長
沙
長
子
河
清
繼
至

位
在
圍
城
中
八
十
日
而
家
清
竟
以
傷
重
卒
位
復
率
河

清
赴
鄂
省
屯
黃
州
時
桑
植
土
匪
內
訌
大
吏
檄
位
歸
援

河
清
因
誘
殺
逆
酋
李
天
勝
轉
戰
至
二
虎
谿
遇
害
事

聞
河
清
與
家
清
均
先
後
請

旌
都
人
士
爲
徵
詩
成
集
人
猶
稱
位
能
教
子
移
孝
作
忠
云


	卷四
	賦役志
	田賦
	積儲
	兵穀
	俸廩
	戸口
	都里
	保甲
	蠲卹
	鹽法

	職官志
	秩官
	文職宦績
	武職宦績



